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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建議小組委員會在2014-2015年度  
立法會會期繼續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在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轄下成立的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有否
需要延展其工作期，以在 2014-2015年度立法會會期繼續運作，
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事務委員會於 2013年 1月 14日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與
保障全民退休生活有關的事宜，並跟進有關為全港市民設立及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建議。根據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工作

計劃，其工作將集中於下列範疇    
 

(a) 檢討現行三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  
 
(b) 為全港市民設立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及  
 
(c) 因應香港人口老化提供退休保障的未來路向。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自 2014年 2月起，小組委員會曾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8次
會議，並在其中 7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曾就
下列主要事項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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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行三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的成效；  
 
(b) 社區組織及政界提出的擬議退休保障模式的主要

特點；及  
 
(c)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 (下稱 "研究

報告 ")，研究工作由扶貧委員會委託的研究團隊
負責進行，研究報告已於 2014年 8月 20日發表。  

 
 

需要在 2014-2015年度立法會會期繼續工作  
 
未來的主要工作  
 
4.  在研究報告 (見上文第 3(c)段 )中，研究團隊以量化模式
分析 5個由坊間提出的選定退休保障方案，並建議設立給予全港
65歲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每月 3,000元的老年金，以及按照
僱員的薪金數額向僱主及僱員徵收薪俸老年稅，藉以為擬議的

老年金提供資金。  
 
5.  小組委員會在 2014年 8月 29日的會議上聽取研究團隊
匯報研究結果和建議，並分別於 2014年 10月 11日及 11月 15日
加開兩次會議，聽取公眾對研究報告的意見。委員強烈促請政府

當局清楚表明有決心和承擔推行全面的退休保障計劃。委員又

要求政府當局立即就研究報告展開公眾諮詢，並於 2015年度施
政報告提出具體方案及推行時間表。  
 
6.  政府當局表示，退休保障這個議題極度複雜，當局對此

持開放態度。研究報告提供了有用的參考資料，有助日後就退休

保障進行討論。由於扶貧委員會剛剛在其 2014年 8月 20日的會議
上獲悉研究報告，扶貧委員會委員同意須小心推展此議題，並

認為需要多些時間審視研究報告的內容，以及深入討論相關

議題。扶貧委員會已在其 2014年 11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研究
報告，並會加開會議再作詳細討論。鑒於政府尚未就此議題

表態，小組委員會有責任敦促政府就研究報告展開公眾諮詢，

並跟進公眾諮詢的結果，以及政府就推行全面的退休保障計劃

提出的方案。  
 
建議延展工作期  
 
7.  《內務守則》第26(c)條訂明，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
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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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作，該小組委員會應
在取得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

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8.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須與政府當局推展退休保障計劃的

工作進度配合。考慮到小組委員會需要跟進上文第 6段所述的
待議事項，以及小組委員會完成工作和敲定建議所需的時間，

委員或擬考慮小組委員會有否需要在 2014-2015年度立法會會期
繼續工作。  
 
 
徵詢意見  
 
9.  謹 請 委 員 就 小 組 委 員 會 應 否 尋 求 在 2014-2015年 度
立法會會期延續其工作 (即直至 2015年 9月 30日為止 )提出意見。
視乎委員的意見及是否獲得事務委員會同意，小組委員會將會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以徵求批准有關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2月 4日  


